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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改制直轄市 3年期滿之員額管理原則 

行政院 102年 12月 9日院授人組字第 1020057327號函訂定 

一、審酌得增加編制員額之指標及計算方式 

（一）指標項目 

指標項目 備註 

1.員額指標：須同時

符合以下 2項標準。 

(1)改制直轄市政

府行政機關（含

所屬，以下同）

運用之編制員

額總數已達行

政院控管改制

前 3 年編制員

額上限。 

(2)改制直轄市政

府行政機關職

員預算員額缺

額率未逾 5%。 

1.「預算員額缺額率」之計算方式：（預

算員額數-現有員額數）/預算員額

數=預算員額缺額率。又「現有員額

數」，包含在職人員員額數及六類缺

額數（即「一級以上主管」、「留職

停薪」、「列管考試分發」、「機要」、

「商調或遴補中」、「借調他機關」

之缺額）。 

2.本指標項目資料採計基準，以改制

直轄市政府函報請增員額案前 1 個

月內之員額統計結果為準（配合中

央功能業務調整或移撥直轄市政府

辦理者，其隨同業務移撥之人員，

不計入編制員額總數計算）。 

2.財政指標：須同時

符合以下 2項標準。 

(1)改制直轄市政

府人事費之決

算審定數占歲

出決算總數之

比率較前 1 年

度為低。 

(2)改制直轄市政

府人事費之決

算審定數未超

過自籌財源之

決算審定數。 

1.「自籌財源」：依中央統籌分配稅款

分配辦法規定，係指「歲入決算數」

扣除「補助收入及中央統籌分配稅

款」。考量本指標係以各改制直轄市

政府之自籌經費能自給自足負擔其

人事費為評估基準，爰以「自籌財

源」為評估指標。 

2.本指標項目資料採計基準，以改制

直轄市政府函報請增員額案前 2 年

度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42條規定

送經該管審計機關決算案之最終審

定數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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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項目 備註 

3.人口指標：改制直

轄市政府轄區人口

數與改制時（99 年

12 月底）之人口數

相較，人口成長率

高於 3%。 

本指標項目資料採計基準，以改制直

轄市政府函報請增員額案前 1 個月

內，內政部統計處網站內政統計月報

公布之現住人口數為準。 

（二）增加編制員額上限數計算方式：改制直轄市政府須先

符合「員額指標」，如再達到「財政指標」或「人口

指標」至少一項之指標時，得依本原則規定計算得請

增員額上限數；各項指標及得請增員額上限數計算方

式圖示如附件一。 

1.僅符合「員額指標」及「財政指標」者： 

人事費低於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時，每低於 10%，最

多可增加「行政院控管改制前 3年編制員額上限數」

1%之編制員額數。 

2.僅符合「員額指標」及「人口指標」者： 

(1)轄區人口數與改制時之人口數相較，成長率高於 3%

者，最多可增加「行政院控管改制前 3年編制員額

上限數」1%之編制員額數。 

(2)其後轄區人口數成長率每增加 2%時，可再增加「行

政院控管改制前 3年編制員額上限數」1%之編制員

額數。 

3.同時符合三項指標者： 

人事費低於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 10%以上，且轄區人

口數與改制時之人口數相較，成長率高於 3%者，得依

前開計算方式，分別計算符合各該指標後得增加之編

制員額數，並以前開得增加編制員額總數之 70%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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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得請增員額上限數。 

二、辦理程序 

（一）改制直轄市政府如符合「財政指標」或「人口指標」，

得於前開規定得增加編制員額上限額度內擬具增員

計畫，敍明請增員額數、辦理業務、配置機關（單位）

及相對精簡聘（僱）用員額期程等事項，向行政院提

出請增員額需求；縣市改制直轄市 3年期滿後之增員

計畫（格式）如附件二。 

（二）改制直轄市政府所提增員計畫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1.請增員額須為因應國家政治經濟環境變遷，具明顯重

大、急迫性，與人民生命、財產安全保障高度相關之

業務需要。 

2.請增員額前，改制直轄市政府須於行政院控管其編制

員額總數額度內，針對現有人力先行檢討調整，如仍

無法完全支應前開業務需要，方得請增。 

3.規劃增加之員額，應優先配置於業務單位所需人力，

且增員後之輔助單位人力所占比率，不得超過增員前

之輔助單位人力比率。 

4.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8條第 2項規定，規劃增

加員額時，應配合預算之編列，相對精簡現有聘（僱）

用人員。 

（三）實際核增員額數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

事總處）依改制直轄市政府所提增員計畫，會請相關

主管機關（單位）針對其業務需要及員額配置規劃等

情形進行審議，審議結果並簽報行政院核定；核增員

額，將於改制直轄市政府函報請增案之次年度核給，

但如係為因應辦理重大新興事務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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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增員後之控管機制 

（一）改制直轄市政府經行政院同意核增員額者，如有符合

本原則所訂指標得再請增員額之情形，須至核給員額

之次一年度方得再提出請增員額需求。又如以同一計

算方式提出申請，須在財政指標或人口指標上有更超

過前次增員時之情形，且僅得就超過部分計算核增員

額數。 

（二）經行政院同意核增之員額，將由人事總處定期追蹤查

核，並視情形相對調整其員額控管規定，方式如下： 

改制直轄市政府經行政院核定增員者，人事總處將於

每年 12 月底檢視該地方政府人事費占自籌財源決算

審定數之比率及轄區人口數成長率。如該改制直轄市

政府之財政或人口狀況有未符原核給標準時，人事總

處將參照原增員之計算方式按比率計算應減列之員

額數；如無法立刻減列則相對控管出缺不補。 

（三）改制直轄市政府獲增員額後，如經定期檢視有經相對

控管出缺不補之情形，嗣後該地方政府依審酌得增加

編制員額之指標辦理員額請增作業時，行政院審核得

增員數，應先相對扣除控管出缺不補之員額數，增減

相抵後，即為行政院確定核給員額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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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指標及得請增員額上限數計算方式圖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

符合「員額

指標」：行政

機關運用之

編制員額總

數須已達行

政院控管改

制前 3年編制

員額上限，且

行政機關職

員預算員額

缺額率未逾

5%。 

符合「財政

指標」：人事

費之決算審

定數占歲出

決算總數之

比率較前 1年

度為低，且未

超過自籌財

源之決算審

定數。 

符合「人口

指標」：轄區

人口數與改

制時（99 年

12月底）之人

口數相較，人

口成長率高

於 3%。 

1. 人事費低於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

時，每低於 10%，最多可增加「行

政院控管改制前 3 年編制員額上

限數」1%之編制員額數。 

2. 核增員額後該地方政府人事費占

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如有超過自

籌財源之情形時，其已核增之員額

應按超過比率減列；如無法立刻減

列則應相對控管出缺不補。 

1. 轄區人口數與改制時之人口數相

較成長率高於 3%者，最多可增加

「行政院控管改制前 3 年編制員

額上限數」1%之編制員額數。 

2. 其後轄區人口數成長率每增加 2%

時，亦可相對增加「行政院控管改

制前 3年編制員額上限數」1%之編

制員額數。 

3. 核增員額後該地方政府轄區人口

數成長率如有低於請增員額時點

之比率時，其已核增之員額應相對

控管出缺不補。 

1. 人事費低於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

10%以上，且轄區人口數與改制時

之人口數相較，成長率高於 3%

者，得依前開計算方式，分別計

算符合各該指標後得增加之編制

員額數，並以前開得增加編制員

額總數之 70%，做為得請增員額

上限數。 

2. 核增員額後，如財政及人口狀況

有未符原核給指標時，即應參照

原增員之計算方式按比率計算應

減列之員額數；如無法立刻減列

則應相對控管出缺不補。 

符

合

員

額

指

標 

符

合

財

政

指

標 

符

合

人

口

指

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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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改制直轄市 3年期滿後之增員計畫（格式） 

一、 依各指標項目評估情形 

(一) 依員額指標評估結果 

1. 「員額指標」評估結果（先決條件） 

資料採計時間點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採 

計 

資 

料 

(1)已運用之行政機關編制員額總數：            人 

(2)行政院控管之行政機關編制員額上限：           人 

(3)行政機關職員預算員額總數：             人 

(4)行政機關職員現有員額總數：             人 

檢 

核 

結 

果 

□ 已運用之行政機關編制員額總數已達行政院控管上限。 

□ 行政機關職員預算員額缺額率未逾 5%。 

證明文件（本項請自填，並請標示證明文件附件序號） 

2. 「財政指標」評估結果（如單採「人口指標」請增者則免填） 

資料採計時間點：   年度及   年度之決算數 

採 

計 

資 

料 

(1)人事費決算審定數 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(2)歲出決算總數 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(3)自籌財源 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   年度            萬元 

檢 

核 

結 

果 

□ 人事費之決算審定數占歲出決算總數之比率較前 1年度

為低。 

□ 人事費之決算審定數未超過自籌財源之決算審定數。 

證明文件（本項請自填，並請標示證明文件附件序號） 

附件二 



7 
 

3. 「人口指標」評估結果（如單採「財政指標」請增者則免填） 

資料採計時間點：   年   月之轄區人口數 

採 

計 

資 

料 

   年   月之轄區人口數：                人 

99年 12月之轄區人口數：                人 

檢 

核 

結 

果 

□ 轄區人口數與改制時（99年 12月底）之人口數相較，

人口成長率高於 3%。 

證明文件（本項請自填，並請標示證明文件附件序號） 

(二) 得增加編制員額上限數（擇一填寫） 

□ 符合「員額指標」及「財政指標」，且人事費低於自籌財源

決算審定數     %者，依員額管理原則計算得增加編制員

額上限數為           人。 

□ 符合「員額指標」及「人口指標」，且轄區人口數與改制時

之人口數相較成長率為     %者，依員額管理原則計算得

增加編制員額上限數為           人。 

□ 同時符合「員額指標」、「財政指標」及「人口指標」，人事

費低於自籌財源決算審定數     %，且轄區人口數與改制

時之人口數相較成長率為     %者，依員額管理原則計算

得增加編制員額上限數為           人。 

二、 「得增加編制員額上限額度內」之增員規劃 

(一) 編制員額增員配置規劃 
增員機關/

單位 

增員業務

項目 
增員理由 

預定增員

年度 
增員數 

     

     

總計增員數（不得超過得增加編制員額上限數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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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增員前後人力變動情形 

1. 行政機關之業務（輔助）單位編制員額配置 

統計時點 
業務單位 輔助單位 員額數

總計 

(c) 
員額數 
(a) 

比率
(=a/c) 

員額數 
(b) 

比率 
(=b /c) 

請增員額時

(  年   月） 
     

預定增員後      

2. 行政機關之聘（僱）用預算員額數 

統計時點 
聘用 

預算員額數 

約僱 

預算員額數 

聘（僱）用預

算員額數總計 

請增員額時

(  年   月） 
   

預定增員後    

三、 因應行政機關增加編制員額，相對精簡聘（僱）用預算

員額數之規劃 

編制員額增員配置規劃 
相對精簡聘（僱）用 

預算員額數規劃 

預定增員

年度 
增員數 

預定精簡員

額年度 

精簡員額數 

聘用 約僱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總計  總計   

 


